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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兼辦政風
法源依據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5條

各機關政風機構之設置，依各該機關之層級、業務

屬性、組織編制及政風業務需求等因素定之；其設

置標準，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各機關未達設置政風機構之標準者，政風業務得置

專責政風人員辦理，其職稱為政風員，視同政風機

構。

前項未置專責政風人員者，政風業務由上級

機關政風機構委託各該機關就本機關內遴薦

適當人員，循政風系統指派兼任或兼辦。
44



01
兼辦政風
法源依據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

第4條：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得辦理下列事項

一、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涉及

廉政倫理事件之通知、知會、登錄建檔及諮詢。

二、機關公務機密維護及安全維護之宣導、通報及其

他配合事項。

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之宣導及諮詢。

四、廉政宣導。

五、其他上級政風機構或各機關首長指示辦理之有關

政風事項。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辦理第一項各款兼辦業務時，應分別適

用各該業務法規。 55



其他事項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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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公務機密維
護宣導

財申及利衝
宣導諮詢

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

機關首長、

上級政風機

構指示事項

讓公務員注

意保密義務

及保密責任

端正政風，

確立公職

人員清廉

之作為

讓公務員

知所因應

且避免受

外界質疑

① ② ③ ④ ⑤

建立機關

同仁廉能

守紀觀念

廉政及維護
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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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及維護
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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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實
施
對
象

機關員工。
一般民眾或民間團體、社區、學
校等。

宣
導
內
容

廉政法令規章、公務機密及機關安
全維護事項。

機關貪瀆案例（判決確定為宜）。
鼓勵檢舉貪瀆不法事項。

宣
導
方
式

結合機關特性與資源。
採口頭、文字、電子等方式宣導。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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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

②

8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公 務 員 服
務法適用對
象

確認雙方
職務關係

洽詢上級
政風機構

依各類行
為判斷

規範對象

請託關說
受贈財物
飲宴應酬
出席演講、
座談等

兼職或財務
處理

規範行為

公務員對於與
其職務有利害
關係者所為之
請託關說、餽
贈財物及飲宴
應酬，原則應
拒絕或退還

原則規定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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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申宣導

③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申報類別、期間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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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
護宣導

④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明確律定公務員
保密之義務

違反義務者
課以應負之責任

公務員應嚴守保密義務，公務員服務法係屬概括規定，
實際上，是否洩密及是否應加處罰，則散見於刑法或
其他法律。凡關係他人權利、義務或個人隱私之案件，
在未奉核定或公開以前，參與辦理過程中之人員，均
不得洩漏，有須永保秘密，或暫時保密，形成廣泛的
保密義務，並非單純以法律所明定者為限。

保密義務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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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
護宣導

④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國家機密 一般公務機密

定
義

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

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

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

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

本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
除國家機密外，依法律或法
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

有保密義務者。

機密
等級

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 密

機密文書

辦理
依據

各機關處理國家機密文書，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他相

關法規辦理；法規未規定者，

依文書處理手冊辦理。

各機關處理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除依其他法規外，依文書處理

手冊辦理。

文書處理手冊第4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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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
護宣導

④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機密文書(檔案)處理不嚴謹

 洩漏檢舉人或陳情人身分

 資訊安全使用管理不確實

 濫用職權查詢資料

 洩漏個資牟利

 洩漏採購資訊

 公告前招標文件、底價、領標、投標廠商名稱
及家數、其他足以造成限制或不公平競爭資料

 洩漏其他應秘密事項

 考題、機關內部文書、人事甄審會等

常見洩密違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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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
護宣導

④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刑法第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
交付關於中華
民國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文書、
圖畫、消息或
物品者，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
他人之利益，而
違反……，足生
損害於他人者，
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

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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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
護宣導

④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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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
護宣導

④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培養保密觀念

時時保密、處處保密
以目前多數案例顯示公務機密資料（民
眾個資）外洩，最主要肇因於人為因素，
因此欲降低資料外洩之機率，要從培養
個人之保密觀念著手。

落實保密檢查

遵守資安規範

定期辦理事前之保密教育宣導預防工作，
及定期辦理公務機密維護檢查（含文書
保密、資訊安全等）。

防堵漏洞、降低風險

知法守法、確實保密
確實遵行資安規範及程序，並強化社交
工程演練，落實資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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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其他事項
協助

司法檢警機關
調卷

司法檢警機關
強制處分

受贈財物價值
逾正常社交禮俗

通報上
級政風
機構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政風狀況通報

發現貪瀆不法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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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協助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機
關
安
全
狀
況

通報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通報上級政風
機構協處

如接獲涉及機關之不實資
訊，請協助機關應處或通
報，並加強宣導勿任意散
播或轉傳。

機關如有危安、陳情請願、
等情，請兼辦政風業務人
員落實機關政風狀況反映
通報機制。

各機關安全之維護為各級首長及全體人員之職責，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其規劃與實施，由各機關事務管理單位會同政風單位辦理。

合署辦公之機關得聯合組成安全管理單位統一辦理。(第4點)

各級首長及全體人員之職責
機關
安全
責任

⑤

17



其他事項
協助

通報政風單位目的

 提供政風單位先行
研判約談、傳喚之
目的或方向，協助
同仁面對司法調查，
維護偵辦過程中應
有權益。

 即時調查→讓機關
首長瞭解案情，迅
速反應外界的質疑。

 即時應處→協助機
關妥善處理廉政風
險事件，防範損害
擴大。

降低對機關及同仁
之傷害 維護應有權益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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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第3條：
本法第13條第1項所稱有關單位，由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機關內之政風、監查
（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擇一指定
之。

對於未設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
或稽核等單位之機關，則無「有關單位」
之適用。無需另為指定機關其他內部人員
代替此一單位之監辦。

採購業務監辦

19

其他事項
協助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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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109年11月17日
廉政字第10907018010號書函

摘要：有關兼辦政風人員監辦機關採購業務事宜。
相關法令：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採購辦
法第3條修正說明，機關未設政風，則無
「有關單位」之適用。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聯繫注意事項」第4點，
尚無規定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應辦理採購兼辦
業務，且監辦採購涉及專業及法定程序，依
前揭法令無需指定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辦理。

其他事項
協助

02
兼辦政風
協助事項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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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
行政調查

①
答：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於機關內，因員工反映、
會辦公文、履約勘查、受理陳情檢舉等，
知悉可能有違法情事或犯罪行為正在進行
中，因兼辦政風業務事項不包括貪瀆不法
案件調查，請落實機關政風狀況反映通報
機制，通知上級機關政風機構處理。

03
案例研析

狀況：
某甲是A機關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於辦理
業務過程中透過廠商得知疑似有員工收取
回扣情事，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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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
行政調查

①
答：
兼辦政風業務同仁不需實質辦理政風查處
業務，請遇政風案件時即通報上級政風機
構；若未設政風單位的機關首長要求兼辦
政風同仁查處政風案件，請向首長說明建
議報請上級政風機構辦理。

03
案例研析

狀況：
機關受理民眾檢舉案件，兼辦政風業務人
員是否有權進行查處作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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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司法
調查

②

03
案例研析

答：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於接獲或知悉檢察或司
法警察機關調卷、會勘之函文或通知時，
可就書面記載簽報機關首長，並協調業務
單位提供行政協助，惟不得公開或揭露相
關資訊予執行調卷、會勘職務必要範圍以
外之人員。

狀況：
某甲是A機關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於機關
接獲檢察或司法警察機關調卷、會勘之函
文或通知，請求提供行政協助時，該如何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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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司法
調查

②

03
案例研析

答：
兼辦政風同仁若遇到此情況，請即時以電
話通知政風單位，由政風單位與調查站或
地檢署聯繫、確認；另若是同仁接到傳喚
通知時，也請知會政風單位，政風單位將
協助釐清案件及研析後續發展情形，並適
時陳報首長。

狀況：
機關同仁接獲司法機關無書面通知之約談
或調卷，兼辦政風人員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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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

③

03
案例研析

答：
各位兼辦政風業務同仁，兼辦業務範圍主要
還是著重於廉政宣導與資料蒐集，若有類此
檢舉案件，因檢舉人可能誤解陳情案件處理
程序或確有洩漏情事，建議得先洽詢上級政
風單位並在政風單位指導協助下，處理案件
後續事宜。

狀況：
機關受理陳情或檢舉案件，陳情(檢舉)人
身分疑遭洩漏，兼辦政風人員該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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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

④

03
案例研析

答：
如遇有民眾或廠商餽贈財物予公務員，建
議兼辦政風人員先以電話通報政風單位，
由政風單位就個案情節判斷是否單純屬廉
政倫理事件，如認有涉及貪污治罪條例行
賄疑慮，受贈公務員送交之財物係行賄罪
之證物，應先予保存不予返還當事人，後
續並由政風單位依規定辦理。

狀況：
若機關同仁桌上有來路不明的物品或金錢，
或疑似廠商餽贈財物，兼辦政風業務人員
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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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2727

倘有疑義請洽上級政風機構或本署

兼辦政風業務需要您我共同攜手相助

法務部廉政署：02-231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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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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